渑池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检查计划
 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检查行为，提升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效能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工作要求，结合渑池县卫生健康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行政检查计划。
一、检查目标
通过有计划、有重点地开展行政检查，督促各类卫生健康相关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依法依规执业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卫生安全隐患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良好的卫生健康秩序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二、检查主体
渑池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三、检查对象及范围
1.医疗卫生：各级各类医院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民营医疗机构、诊所等。
2.公共场所卫生：宾馆、旅店、招待所、公共浴室、理发店、美容店、影剧院、游艺厅、舞厅、音乐厅、游泳场（馆）、展览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商场（店）、书店、候诊室、候车（机、船）室等。
3.职业卫生：存在粉尘、有害气体、放射性物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各类企业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。
4.放射卫生：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（包括CT、DR、X光机等放射设备使用单位）。
5.生活饮用水卫生：集中式供水单位、二次供水单位、涉水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等。
6.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：消毒产品生产企业、药店、超市等消毒产品销售单位。
7.学校卫生：各类中小学校、幼儿园、托育机构等。
8.传染病防治：医疗机构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公共场所、学校、托育机构、涉职业病危害企业等重点场所及其他相关单位。
四、检查内容
（一）医疗卫生机构
1.依法执业情况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持有及校验情况、诊疗科目登记与实际开展业务一致性、从业人员资质（医师、护士执业证书）、医疗广告发布合规性等。
2.医疗质量安全管理：医疗核心制度（首诊负责、三级查房、病历书写规范等）落实情况；医疗废物分类收集、存放、运输、处置合规性；消毒隔离措施（手术室、病房、诊疗器械消毒灭菌等）执行情况；处方管理及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情况。
3.传染病防治工作：疫情报告及时性与准确性、预防接种规范（疫苗储存运输、接种记录完整度）、发热门诊设置及管理、传染病患者隔离救治等。
（二）公共场所卫生
1.卫生许可证持证及年度复核情况，亮证经营情况。
2.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及定期体检情况。
3.公共用品用具（毛巾、床单、茶具、理发工具等）清洗、消毒、保洁流程合规性。
4.空气质量、微小气候（温度、湿度、风速）及公共用品用具卫生检测报告有效性。
5.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及卫生管理情况。
（三）职业卫生
1.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及公示情况。
2.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（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）执行情况。
3.职业病防护用品（口罩、防护服、护目镜等）配备及从业人员规范使用情况。
4.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（上岗前、在岗期间、离岗时体检）及档案建立情况。
5.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及结果告知情况。
（四）放射卫生
1.放射诊疗许可及校验情况，诊疗范围与许可内容一致性。
2.放射诊疗建设项目（新、改、扩建）卫生审查与竣工验收情况。
3.放射诊疗设备定期检测（性能与防护）及场所辐射水平检测情况。
4.放射防护管理制度（人员培训、个人剂量监测、应急预案等）落实情况。
5.放射工作人员资质、健康监护及防护知识培训情况。
（五）生活饮用水卫生
1.卫生许可证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水源地卫生防护（防护范围、污染防控措施）落实情况。
3.水质净化、消毒设施运行及维护情况。
4.水质定期检测（常规指标、微生物指标等）及检测结果公示情况。
5.涉水产品（输配水管材、净水设备等）卫生许可批件持有情况。
（六）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
1.生产企业：卫生许可证持有情况、生产车间布局及卫生条件、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情况。
2.经营单位：进货检查验收制度（查验产品资质、检测报告）落实情况、产品标签、说明书及包装标识合规性。
（七）学校卫生
1.教学环境卫生（教室采光、照明、课桌椅配置、噪声控制）达标情况。
2.生活饮用水卫生（自备水源、二次供水、直饮水设施管理）。
3.传染病防控（晨午检制度、因病缺课追踪、消毒通风、疫苗接种查验等）。
4.托幼（育）机构：儿童入园（托）健康检查、工作人员健康管理、食品卫生安全、卫生消毒与传染病防控等。
（八）传染病防治
1.医疗机构：疫情报告及时性、准确性；预防接种管理（疫苗储存、接种操作规范、接种记录完整）；消毒隔离措施（重点场所消毒、医疗器械灭菌）；医疗废物分类处置；医务人员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。
2.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：传染病监测方案实施、监测信息收集分析报告；疫情流行病学调查、风险评估及现场处置；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与质量控制；免疫规划实施及预防性生物制品管理。
3.重点场所：传染病防控制度建立与落实、应急预案制定；环境卫生清洁消毒、场所通风；工作人员健康监测与筛查；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。
五、检查方式及频次
1.日常监督检查：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人员，对重点监管对象（医疗卫生机构、公共场所、职业卫生用人单位等）每年至少检查1次，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示。
2.专项监督检查：根据上级部署、群众投诉举报热点、季节特点（如夏季游泳场所、秋冬季传染病防控）及突出问题，适时组织专项整治（如医疗美容、非法行医等），专项检查频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3.跨部门联合检查：加强与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教育等部门协作，针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、医疗乱象、饮用水安全等重点领域，每年至少开展1次联合检查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六、工作要求
1.严格规范执法：执法人员需持有效执法证件，亮证执法、文明执法；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（文字、音像记录）、执法公示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确保执法行为合法、规范、公正、透明。
2.强化服务意识：检查中同步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，为监管对象提供业务指导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，引导其自觉守法、规范经营。
3.突出问题导向：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高风险领域，加大检查力度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，做到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。
4.健全长效机制：建立检查台账，记录检查情况、问题整改情况及处理结果；定期分析检查数据，梳理监管薄弱环节，完善常态化监管措施。
5.加强队伍建设：定期开展执法人员业务培训，提升法律法规应用、现场检查、问题处置等能力，打造专业化监督执法队伍。

